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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取消出国留学 委托费可退吗？

法院： 综合原被告过错 酌定退还部分费用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因屋顶高度问题发

生矛盾， 继而在邻里之间发生

“全武行”， 在冲突中受伤的沈老

伯一纸诉状将对方告上法庭索要

赔偿。 近日， 崇明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法院审理后

认为被告激化矛盾应负主要责

任， 但沈老伯未能冷静处理， 也

有一定过错， 据此判决被告赔偿

医疗费等合计 1000余元。

沈老伯和臧女士是邻居。

2021 年 9 月 23 日， 两户人家均在

翻修屋顶， 其间， 因屋顶高度问题

发生矛盾。 双方发生口角， 继而互

相揪扭， 揪扭中， 原告沈老伯受

伤， 眼镜摔坏。 后沈老伯至医院治

疗， 诊断为头部外伤、 全身多处擦

伤。 随后沈老伯将臧女士一纸诉状

告上法庭， 索要赔偿。

庭审中， 臧女士辩称， 是原告

家不遵守约定， 屋顶高出自家屋顶

3 块砖头， 双方才发生矛盾， 且是

原告沈老伯先动手， 自己在阻挡时

才与原告发生身体接触， 故不同意

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 双方因屋顶

高度发生矛盾后理应通过协商途径

解决， 但被告臧女士却先拔掉原告

沈老伯家电源插头， 致矛盾激化，

并不顾原告年老， 与之发生口角、

揪扭， 对此应负主要赔偿责任； 而

原告沈老伯也未能冷静处理， 对于

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过错； 故对原

告沈老伯要求被告臧女士赔偿合理

损失的诉讼请求， 依法予以支持，

但被告臧女士的赔偿金额由其所负

的责任所定。 据此作出如上判决。

男子提前获知上市公司成功仿制新冠药物

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购股赚86万获刑

A6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高卫萍 王思嘉

本报讯 提前获知某生物医药

公司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抗病毒药

物研制取得重大进展， 邢某在为该

公司提供信息披露合规咨询服务过

程中， 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购入股

票， 获利 86 万元。 近日， 上海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

当庭宣判被告人邢某涉嫌犯内幕交

易罪一案， 以内幕交易罪判处被告

人邢某有期徒刑 5 年， 并处罚金

100万元。

上海三中院经审理查明， 某生

物医药公司系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 2020 年 1 月， 该公

司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 开展抗病

毒药物瑞德西韦的仿制工作， 并于

同年 2 月 1 日、 2 月 11 日先后完

成小试批生产和中试批生产。 2 月

11 日晚， 该公司发布公告宣布成

功仿制开发了瑞德西韦原料药合成

工艺技术和制剂技术， 已经批量生

产出瑞德西韦原料药。 该公司在新

冠病毒疫情期间发布抗病毒药物研

制取得重大进展的信息， 属于内幕

信息。 内幕信息敏感期为 2020 年

2月 1 日至 2 月 11 日。 同年 2 月 4

日， 该公司董事长袁某为寻求联系

相关方面支持以及咨询涉案内幕信

息公告事宜， 将仿制瑞德西韦小试

批生产成功以及即将实现扩大生产

等研发进展告知为其提供信息披露

合规咨询服务的某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被告人邢某。

同年 2月 6日， 被告人邢某实

际控制的 5个证券账户买入该公司

股票 31万余股， 交易金额 1392 万

余元， 后于 2 月 10 日至 3 月 6 日

陆续卖出， 获利 86 万余元。 2021

年 4 月 13 日， 被告人邢某被侦查

人员抓获。

上海三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

告人邢某作为内幕信息知情人， 在

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尚未公开前交易该证券， 情节特别

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内幕交易罪。

被告人邢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系坦白， 可以从轻处罚； 其自愿认

罪认罚， 于庭前退出违法所得并预

缴罚金， 可以从宽处理， 故作出上

述判决。

法官说法>>>

根据我国 《证券法》 的相关规

定， 证券交易活动中， 涉及公司的

经营、 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

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

息， 为内幕信息； 证券交易内幕信

息的知情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 不得

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

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

本案中， 某生物医药公司发布抗

病毒药物研制取得重大进展的信息，

系内幕信息。 被告人邢某得知上述内

幕信息， 并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

股票 31 万余股， 成交金额达 1392 万

余元， 获利达 86 万元， 依照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

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相关

规定， 属情节特别严重， 依法应判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

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金。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熊燕

本来规划好的出国深造， 无奈

一场疫情， 该准备的语言考试、 专

业项目都没完成， 想要回当初委托

留学服务的费用却被拒绝。 疫情影

响下未能出国留学， 委托办理留学

服务的费用到底能不能退？ 日前，

虹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

起纠纷案。

疫情后取消出国计划

“委托费”能否退？

2020 年 1 月 13 日， 尚在读大

二的小林与沪上某公司 （下简称

“公司”） 签订了 《关于提供北美研

究生留学及作品集辅导的委托合

同》， 约定后者就北美 2023 年秋季

建筑相关类专业研究生学位的入学

申请事宜有偿为其提供北美目标学

校申请手续相关及作品集的咨询和

辅导服务。 费用总计 12 万元， 包

括目标学校的申请服务、 作品集辅

导及奖学金申请服务。 其中， 作品

集辅导费用主要包括不限课时线上

讲座设计辅导、 不限课时一对一辅

导完成 4-5 个方案、 不限课时小

组课辅导 （课后需完成作业） 等。

合同有效期 3年， 经协商可延期。

关于退费， 合同主要约定 3 档

规则： 合同签署 1个月以内且作品

集辅导未完成 1个方案且小组课未

进行 2个系列课程， 扣除总额 25%

后退还； 合同签署 1个月以上 6 个

月以内且作品集辅导未完成 2 个方

案且小组课未进行 3 个系列课程，

扣除总额 50%后退还； 合同签署 6

个月以上或作品集辅导已完成 2 个

方案， 不予退款。

合同签订后， 小林支付了第一

期费用 7.2万元。

从 2020 年 3 月起， 小林听取

上述公司意见， 陆续参加了小组课

和一对一课程的辅导， 但课程进度

和作业完成均需被告催促。 2020

年 9 月起， 小林多次以课业繁重、

身体有恙、 语言有障碍等推迟参加

推荐的项目或方案。 2021 年初，

小林未如期支付第二期费用， 并透

露需重新考虑出国留学事宜。 但其

后， 小林又于 2021 年 3 月主动预

约公司进行专业规划解答。

至 2021 年 7 月， 公司询问暑

假项目计划， 小林犹豫再三， 才于

7 月 31 日提出取消出国计划。 同

时， 小林向公司提出退还费用， 但

该公司仅同意退还 20%。

小林认为， 自己完全因新冠疫

情而被迫放弃留学， 也未提供合同

约定的服务， 因此起诉至法院要求解

除合同并退还全部费用。

法院：

酌情退还2万元

上述公司辩称， 公司一直积极履

行合同， 为原告制订专业提升计划，

提供专业辅导， 疫情并非原告留学的

障碍， 海外留学客观上仍然可行； 而

且根据合同约定， 原告提出退款时已

超过合同签署 6个月， 因此不同意退

款。

疫情能否构成留学服务合同解除

的法定事由？ 法院审理后认为， 双方

签订的合同虽然名为委托合同， 但依

据合同约定， 被告除代为处理原告的

留学申请手续外， 更为重要的义务是

为原告能够顺利申请留学提供专业咨

询和辅导， 即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不

符合典型委托合同的特征， 原告并不

享有合同任意解除权。 本案合同签订

后即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 原告在长

达一年多的时间内， 从开始的积极参

与课程学习到后期因个人原因多次暂

缓合同所涉项目的推进， 前期几乎从

未提及受疫情影响而考虑不再履行合

同。 因此， 综合疫情发生时间、 发展

期间等对本案合同履行的实际影响，

原告所称的新冠疫情导致其考虑不再

进行出国留学， 虽属人之常情， 但本

案中尚不构成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

考虑到本案合同中相关留学所需

作品集的咨询和辅导， 不仅取决于被

告提供咨询和辅导的专业能力和质

量， 同样取决于原告接受的能力和态

度， 该内容具有人身性， 现原告已无

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 被告就解除合

同亦不反对， 双方失去合同继续履行

所需的相互信任基础， 因此法院认定

双方所签订的合同解除。

疫情影响下以时限分档的退费规

则如何适用？ 法院认为， 本案中， 合

同已就提前解约的退费作了详细约

定， 这些约定与合同中委托事项的解

释、 服务阶段的详细划分， 特别是极

具有专业特征的 《作品集辅导细则》

等内容， 相互呼应、 形成完整整体。

原告以被告未提示和说明格式化的退

费规则主张这些条款不构成合同内容

的意见， 不能成立。

法院注意到， 本案退费规则除以

退费提出时间区分外， 还以专业项目

完成情况来区分。 然而， 专业项目的

参与、 推进和完成有赖于双方的积极

配合， 若双方均在诚实信用原则指导

下切实履行各自合同义务， 原告的专

业作品集理应达到已完成 2个项目的

阶段， 即本案可以适用双方约定的第

三档退费规则， 综合原、 被告的过

错， 酌定被告退还小林 20000元。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潘颖

本报讯 常做水果生意的好

友小周请刘先生借钱帮忙经营，

好心的刘先生答应了， 本以为很

快就能回本， 没想到对方竟只是

一个水果摊打工人， 借出去的钱

也早已被挥霍一空。 日前， 松江

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小周提

起公诉， 松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判

处小周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退

赔违法所得， 并处罚金 1万元。

2020 年 7 月， 刘先生外出

旅游时结识了小周， 回上海后两

人还保持联系。 2021 年 6 月，

小周提出想开一家水果店， 需要

向刘先生借 50 余万元。 想着水果

店开起来以后很快就可以回本， 且

对小周比较信任， 尽管手头积蓄不

多， 刘先生还是从银行将钱贷了出

来并全部转给小周。

收到钱后， 小周还向刘先生出

示了经营水果店的合作协议， 从 8

月至 11 月， 小周也按时偿还了贷

款利息， 这些行为都让刘先生相信

经营水果店一事并无问题。 但 11

月中旬， 小周联系刘先生让他自己

先把利息还掉， 之后就不再接听刘

先生的电话。

心存疑窦的刘先生根据小周之

前发来的协议上的地址前往现场核

实， 结果却发现那里是一家跟小周

没有任何关系的杂货店， 惊觉受骗

的刘先生果断选择了报警。 随后，

刘先生再次联系小周， 以还有钱

款可以出借为由邀她见面， 协助

民警将小周抓获归案。

经调查， 小周此前在老家时，

就因经营水果店欠钱不还而被列

入失信人名单， 来到上海后， 她

只是在闲暇时帮一个大哥看过水

果摊而已， 根本没有经营水果店。

刘先生借来的钱基本已被小周用

于医美、 酒吧消费和日常挥霍，

而她现在并无偿还能力。

经审查， 扣除先前已归还的

部分钱款， 小周共计骗取刘先生

54 万余元。 日前， 松江检察院以

诈骗罪对小周提起公诉， 松江法

院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帮好友经营店铺欠下50万 对方竟从未开店？

农宅屋顶高度引发邻里矛盾
法院： 一方激化矛盾一方未能冷静处理均有过错

假“团长”收钱后从团购群“蒸发”？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英鸽

疫情期间， 不少人化身“团

长” 帮助居民采买日常生活物

资， 但也有人看准了这个“机

会”， 假借“团长” 身份发布虚

假团购信息行骗。 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通过在线开庭方式审理了这

样一起案件， 并于 7 月 28 日作

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林某某犯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 缓刑

1年， 并处罚金 3000元。

厨师当“团长”

收钱后失联

林某某原是一家烤羊腿店的

厨师， 今年 4月至 5月间， 其隔离

在家手头拮据， 见小区微信群里团

购火热， 便动起了“歪心思”。 他

先是在多个团购群发布消息， 称其

有“渠道” 可以购买香烟、 生鲜套

餐等货品， 后又借用好友的微信、

支付宝账号向有需求的居民发起收

款。 然而， 收到钱的林某某， 却并

未按期为居民联系发货， 而是迅速

退群并将付款人的微信拉黑， 彻底

在群里“蒸发” 了。

感觉事有蹊跷的居民们赶紧

报了警， 警方很快通过付款人的

交易明细、 微信聊天记录等锁定

了嫌疑人林某某， 并将其抓获。

经调查， 林某某累计通过虚假团

购方式， 先后骗取 14 名被害人

5600余元。

法院：构成诈骗罪

“假”团长获缓刑

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林某某在疫情防控期间， 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通过网络虚构事实、 隐

瞒真相， 骗取他人钱款， 数额较

大， 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鉴于

林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 且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从轻处

罚。 审理期间， 林某某已全额退缴

赃款， 可再酌情从轻处罚。 同时，

考虑到林某某系初犯， 其所在社区

同意将其纳入社区矫正， 故可适用

缓刑。

据此， 浦东法院作出上述判

决。


